
           
 

 

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 

就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會議 

「香港電台編輯自主及廣播事務管理局作出懲處的尺度的事宜」 

提交的意見書 
 

有關廣管局最近就無線電視《秋天的童話》及香港電台《鏗鏘集》<同志•戀人>兩個電視節

目所作出的裁決，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女協)希望就此事件提供書面意見，供議員參考。  
 

女協乃一基督教背景機構，致力推動基督徒參與建立具性別平等意識的公民社會。我們相信

讓言論及思想自由地傳播、流動，使不同群體(尤其邊緣弱勢者)有公平的機會及空間去表達

意見、訴求，令社會能學習包容尊重，以達和而不同，才能建立真正和諧的社會。經過了解

事件後，我們認為廣管局向無線及香港電台兩個電視節目發出的「勸諭」及「強烈勸諭」的

決定出現嚴重失當：  
 

個案1：無線《秋天的童話》被指涉及現行《電視通用業務守則-節目標準》(守則)第4章第6

段有關禁止使用極度惹人反感用語的規定：“不得使用極度惹人反感的言詞及淫褻或褻瀆的
用語”(1)，我們認為該守則涉及文化因素，不能以客觀準則作判斷。一直以來，廣管局不會

預先審查電視和電台的廣播內容，是基於尊重媒體編輯自主，鼓勵傳媒展現不同的語言文化，

讓公眾學習彼此接納尊重。但這次對《秋天的童話》的判決，反映了廣管局正在以個別的道

德文化標準重新劃定監察傳媒的指標，我們認為當局的處理絕不恰當。  
 

個案2：香港電台《鏗鏘集》<同志•戀人>節目講及三位同性戀人士的生活，與家人的關係及

日常所遭遇到的歧視問題，內容為當事人的真實經驗分享，未有觸及現有守則第2章第2段(合

家欣賞時間的政策中不適宜合家觀看的原因)(2)、第7章第1段(所有在電視播出的材料可能對

兒童產生的影響)(3)，雖然節目內只安排了三位同性戀者表達對同性婚姻的想法，但亦符合現

行守則第9章的(持平)原則，尤其第4段“恰當地持平，其中所謂「恰當」是指因應不同的題材
和節目或節目環節的類別，作恰當或適當的處理。恰當地持平，並非指每一方的意見要佔用
相等的節目或節目環節時間，或每一方的意見長短相等，亦非要求節目或節目環節對每個富
爭議的問題保持絕對中立。作決定時，持牌人應以專業判斷為考慮標準。” (4)，既然<同志•

戀人>在合乎守則的標準的情況下，廣管局仍向港台發出強烈勸諭是極不合理的。 
 

我們認為廣管局以上兩次懲處決定甚有偏頗，有需要向各位議員提出以下的意見： 
 

1. 廣管局應盡快交代其裁決及懲處的標準 

就以上兩個投訴的回應，可見廣管局一方面以個別道德文化標準來規範傳媒，將會令媒體無

所適從，嚴重影響傳媒生態。另一方面，廣管局進行審查時亦並未按現行守則，也沒有清楚

向公眾交代其判決標準，令人懷疑廣管局只是在回應投訴人的要求而作息相關的決定，我們

再次重申廣管局以上的處理絕對失當。同時，我們關注到廣管局未來進行裁決及懲處的標準

為何？能否維持開放、穩定的傳媒運作空間及公平地監管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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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廣管局需尊重傳媒的編輯自主 

由廣管局以上兩個投訴的回應顯示，該局可以因為個別的投訴個案而放棄尊重傳媒編輯自主

的一貫原則，這情況實在令人憂慮。我們不願《秋天的童話》及<同志•戀人>等類似懲處錯

誤再出現。因此，我們認為廣管局必須緊守一貫原則，尊重傳媒的專業判斷及編輯自主，致

力維持一個公平及開放的傳媒運作空間，讓香港的媒體有空間製作更豐富多元化的節目，開

闊公眾的視野。 
 
3. 廣管局的裁決歧視同性戀人士 
根據廣管局的新聞稿：“港台節目<同志•戀人>不適宜在合家欣賞時間內播出，因為兒童和年
輕觀眾可能不理解同性戀；假如沒有家長指引，可能會受節目部分內容影響。”(5)。廣管局

對該節目的批評只會加深公眾對同性戀人士的偏見和誤解，其不合理的懲處也反映了廣管局

在歧視同性戀人士。相反，由於<同志•戀人>節目由三位同性戀人士親身講述他／她們的日

常生活經驗，相對於社會上一直缺乏對同性戀者的正面描述，該節目正好讓社會公眾對同性

戀人士生活遭遇的困難及歧視加深認識，有助平行社會對同性戀者的負面的印象，絕對有助

公眾逐步接受不同性傾向人士，類似傳播社會邊緣弱勢處境和訴求的資訊節目應予以鼓勵而

非懲處。 
 

4. 要求立法會跟進廣管局的歧視事件 
礙於香港未就性傾向歧視問題立法，縱使廣管局在裁處港台<同志•戀人>節目時歧視同性戀

人士，現階段亦沒有法例或指引去處理。因此，我們要求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及民政事務委員會組成跨部門小組，跟進以上事件。另外，我們亦要求立法局議員積極督促

政府立即進行反對性傾向歧視立法，以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權益。 
 
5. 因此我們強烈要求： 
-廣管局盡快交代其裁決及懲處的標準； 
-廣管局需尊重傳媒的編輯自主； 
-廣管局盡快就對以上評論及對同性戀人士致歉，收回向無線及港台發出的勸喻及強烈勸喻；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及民政事務委員會組成跨部門小組，跟進廣管局歧視事件； 
-立法局議員積極督促政府立即進行反對性傾向歧視立法，以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權益。 
 
 
 
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   
2007年3月8日 
 
 
備註： (1) 《電視通用業務守則-節目標準》第四章 言詞運用，第十三頁 

(2) 《電視通用業務守則-節目標準》第二章 合家欣賞時間的政策 第一至五段，第六,七頁 

(3) 《電視通用業務守則-節目標準》第七章 保護兒童 第一段，第二十頁 

(4) 《電視通用業務守則-節目標準》第九頁 準確、持平及公正 第二至六段，第三十至三十一頁 

(5) 《廣播事務管理局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日會議新聞稿》第二頁 
 
參考資料： (1) 《廣播事務管理局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日會議新聞稿》

http://www.hkba.hk/cn/press/20070120c.html 
(2) 《電視通用業務守則-節目標準》：廣播事務管理局：2006.11.10 

 

 

聯絡人：羅婉禎(9201-2402), 黃慧賢(9289-3799) 


